


苏政复〔2012〕63号

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

江苏省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批复
南京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申报南京市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请示》（宁政发〔2012〕262号）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设立江苏省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。

二、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29.74平方公里，四至范围为：东至337省道，南至122省道，西至南京规划中三环公路，北至京沪高铁。

三、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，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，节约集约用地，依法办理用地报批手续。要注重旅游度假区建设与村庄改造、乡镇发展相协调，实现利民、惠民、富民的发展目标。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系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

四、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，有效利用稀缺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南京都市圈优质的商务资源，积极探索商务度假旅游精品化发展模式，努力打造温泉商务型品牌旅游度假区。进一步健全管理机构，大力发展旅游龙头企业，建设优良的旅游度假设施，营造优美的旅游度假环境，开发适合市场需求、高中低相结合的休闲旅游度假产品，不断提升旅游度假区的综合实力和服务水平，为促进我省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贡献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12年8月10日
抄送：省国土资源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旅游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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